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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8-039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范畴，不属于风险投资，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2.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专注于投资电力能源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与大连电瓷

主营业务相符合。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促进公司产业发展，加快公司外延式发展的步伐，实现公司与股东收益的

最大化，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连电瓷”）的全

资子公司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航投资”）以其自有资

金人民币 150万元参与嘉兴真灼新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真灼

新驰”）。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范畴，

不属于风险投资，也不涉及关联交易，该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之内，无需

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也不适用《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备忘

录第 12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相关规定。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名称：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YXLT4K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 号 2 号楼 3041 室 

5、法定代表人：钟瑜涛 

6、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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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立时间：2017年 4 月 12日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瑞航投资为大连电瓷全资子公司； 

10、瑞航投资（登记编号：P1067385）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了基金管理人登

记手续。 

11、财务状况：公司成立后尚未正式营业。 

三、拟投资的合伙企业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嘉兴真灼新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 1号楼 104室-49 

3、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存续期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营业执照

签发之日起 10年，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延长期限。 

5、企业规模：人民币 600 万元  

6、企业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7、出资方式：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1 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50万元 25% 

2 其他合格投资人 有限合伙人 450万元 75% 

  合计 600万元 100% 

（二）管理模式 

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享有对合伙企业事务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 

1、决定、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事务； 

2、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作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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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管理、维持和处置合伙企业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

资产等； 

3、代表合伙企业行使作为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或相关权益人所享有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事项作出决定并行使表决权； 

4、采取为维持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或

适合的一切行动； 

5、开立、维持和撤销合伙企业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开具支票和其他付

款凭证； 

6、聘用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向合伙企业提供服务； 

7、为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或合伙企业费用决定合理的预留； 

8、聘请管理机构为合伙企业提供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订立与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和管理有关的协议； 

9、为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诉讼、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进行谈判、

和解、采取其他法律行动或履行其他法律程序； 

10、采取行动以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减少因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

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 

11、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及税务监管的要求，处理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 

12、代表合伙企业对外签署、交付和履行协议或其他有约束力的文件而无需

任何合伙人或其他人士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批准或表决；以及 

13、采取为实现合伙企业目的、维护或争取合伙企业合法权益所必需的、符

合适用法律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行动。 

14、瑞航投资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享有对合伙企业事务独占及

排他的执行权。  

15、投资方向：与公司主业相关的电力能源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中具有相

关设备制造及软件开发与应用的符合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要求的企业 

16、收益分配：投资期限内获得的全部分红和项目退出时获得的全部收入，

在扣除由普通合伙人垫付的合伙企业日常运营费用以及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

额后，剩余部分为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的10%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业绩报酬，剩余

90%的投资收益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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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18、退出机制：通过投资项目的IPO、被上市公司并购、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回购等方式退出。 

（三）其他说明 

1、大连电瓷目前经营范围主要为高压电瓷、避雷器、互感器、开关、合成

绝缘子、高压线性电阻片、工业陶瓷、铸造件制造（待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方可生

产）；研发及技术服务；房屋租赁；机器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国内一般贸易。公司行业属于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公司全资子公司瑞航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管理的真灼新驰的投资方向

为电力能源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中具有相关设备制造及软件开发与应用的符

合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要求的企业。其投资方向与公司的行业及主营业务相符，

因此本次投资不涉及《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

资机构合作投资》出具承诺的情形，即无需承诺：在参与投资或设立投资基金后

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含节余募集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2、瑞航投资作为真灼新驰的普通合伙人，虽仅持有 25%的股份，但按照合

伙协议、既定的会计政策，瑞航投资可以对真灼新驰实施控制，故将真灼新驰纳

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合并比例 32.5%；真灼新驰其他有限合伙人享有权

益份额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列示。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一方面有望获取较为理想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可加快公司在

电力能源产业链布局，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次投资使用瑞航投资的自

有资金，不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在业务上与公司相互独立，不会对公司的现有业务造成

影响，不会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确因特殊原因与公司形成同业竞

http://b2b.11467.com/search/-9ad8538b753574f7.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907f96f75668.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4e92611f5668.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540862107edd7f185b50.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540862107edd7f185b50.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5de54e1a967674f7.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623f5c4b79df8d41.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673a56688bbe590779df8d41.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8d2772698fdb51fa53e3.htm
http://b2b.11467.com/search/-6280672f8fdb51fa53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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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各方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解决；如形

成关联交易的，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2、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行为，存在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将面临

较长投资回收期。当合伙企业在投资运行过程中，被投资企业所在的宏观环境或

其自身的微观环境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行业周期、企业经营管理等多种因

素，均可能对被投资企业的成功运营造成实质性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

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在合伙企业设立及运作过程中，公司将充分关注并防范风险，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严格风险管控。 

由于公司本次投资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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